
迎龙灯是东阳正月里最盛大的传

统民俗文化活动之一。其中，巍山板壁

大龙灯独具特色，整个龙灯有50桥，龙

身高约5米，每桥需要4名成年男子拉

抬，将从正月十三开始连迎三天。连日

来，大龙灯还未开迎就吸引众多游客慕

名“打卡”，东阳市公安局巍山派出所民

警每天到场指导做好各项安全防范措

施，确保群众开心过节。

通讯员 徐步文

板壁大龙灯
更讲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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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孟焕良 饶晓丹 本报记者 陈贞妃

本报讯“地下车库已安装70多个充

电桩，专门安装340个高清摄像头监控，二

期水管全部更新，消防安全有保障。”近日，

在金华某小区内，业委会主任徐先生带着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挨个查看小区

充电桩设施的改造情况。过去几年，因为

加装充电桩一事，小区意见不统一，还打起

了官司。“多亏法院的司法建议，给买了电

车的居民吃下一颗‘定心丸’。”徐先生说。

金华是全国首批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城市，也是全省首个试点城市。两年前，该

小区居民王先生响应国家政策购买电动汽

车。可高兴劲儿还没过，他就陷入焦虑：

“小区没有充电桩，要开车四五十分钟到城

郊的公共充电桩充电，太麻烦了。”

思量再三，王先生决定在自家车位安

装充电桩。按照规定，得物业出具同意证

明。“不行！”物业公司明确拒绝，“咱们是老

旧小区，没那个条件，其他业主也不同意

啊。”原来，王先生并非第一个提出这样诉

求的人。关于加装充电桩一事，物业公司

曾与业委会商讨，但未获支持。不少业主

持反对意见，认为小区建于2012年，当时

电力、消防设计并未考虑到新能源汽车的

发展，电容量包括配套设施、消防设施都不

符合条件，如果安装充电桩存在安全隐

患。“我们也很为难，一边是电车车主，一边

是油车车主，不同需求很难平衡。”徐先生

坦言。

多次协商无果，王先生将物业公司、业

委会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履行物业服务职

责，出具同意证明并提供必要协助。

金华中院审理后认为，充电桩是使用

电动汽车不可或缺的设备，王先生作为车

位的使用权人，有权在自己的车位上安装

充电桩。而安装充电桩时因布线等需要使

用共有部分，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为

提升专有部分使用价值，对共有部分的合

理使用，因此物业应为王先生安装充电桩

给予必要的协助。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

王先生的请求。

随着新能源车的推广，有关电动车充

电桩安装的矛盾也更为突出。据了解，

2020年—2022年，浙江法院审结涉电动

车充电桩案件同比增长了80%以上。

“发展新能源汽车，对促进节能减排、

保护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法院要以

司法裁判引领社会风尚、传递正确导向。”

金华中院院长叶向阳说道。2023年6月，

他带头组建专班，联动代表委员深入调研，

向住建、发改、消防等部门制发司法建议，

协同推进“充电桩一件事”改革，最终金华

市人大将“住宅小区电动车充电桩建设”纳

入2024年立法计划调研项目，并成为市政

府2024年十大民生实事之一，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

前期如何做好科学规划预留充电桩辅

设条件？后期充电桩“管不管”“谁来管”？

带着这些问题，法官走访了一个个小区。

目前，当地多个老旧小区已开始公共充电

桩的建设。

编后：
人大紧抓新能源汽车试点的法治顶层

设计；政府、电力、消防密切配合改革发展

大局，积极作为；小区居民、物业、业委会响

应国家号召……在司法建议的推动下，我

们看到立法滞后制约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

的新问题，正在法治轨道上推动解决，形成

良性互动。作为全国首批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城市，金华法院的探索无疑为新能源

汽车试点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正如业

委会主任徐先生所说：“这是自治、法治、德

治协同共奏的交响乐。”

据悉，金华法院是浙江高院司法建议

“一件事”改革的试点法院。自2022年10

月系统上线以来，全市已制发司法建议

322件，采纳率和反馈率均达96%以上，实

现“审理一案、治理一片”。

老旧小区不让装充电桩 居民“充电焦虑”如何平复
金华这个司法建议被列入立法计划调研项目

为继承房产，没纠纷也要与家人对簿公堂？
法院加强不动产司法协作解决过户难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陈贝 蔡佳晴

本报讯 父亲去世留下一套房产，全家

都协商好了由大儿子继承，兄弟姐妹也都

认可，但不动产登记中心却称无法办理过

户手续——不久前，台州黄岩的王先生遇

上了这样一桩难事。

今年48岁的王先生家中有5个兄弟

姐妹。2022年，王先生的父亲去世，留下

一处房产。父亲去世前，家里人就协商签

下了一份分家协议，写明这套房产归王先

生所有，兄弟姐妹对此也没有异议。但当

王先生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房产过户手

续时，工作人员却告知该协议未经过公证

程序，真实性无法核实，办理不了过户手

续。

“当时全家签协议时，法律意识也不

强，没想到要在父亲在世时办理公证。”王

先生说，如今父亲去世，公证处由于不能确

定是否还有其他法定继承人，即便几个兄

弟姐妹愿意出具放弃继承声明，也无法给

他们办理公证。

眼下，只能由人民法院出具相应的法

律文书方可办理。“明明没有矛盾，却要去

法院打官司？”这让王先生犯难了。为了继

承房产把亲人告上法院，王先生怕这样做

既与家人伤了和气，也担心因此传出“家庭

不睦”的流言。无奈，他只能将过户这件事

暂时搁置。

像王先生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

2023年上半年，小陈因工作调动想退掉之

前购买的预售商品房。经沟通协商，小陈

和房产公司达成退房协议，并到不动产登

记中心申请注销此前办理的预售商品房备

案登记。但出于交易安全等因素考虑，仅

凭房产公司与购房者达成的协议，不动产

登记中心无法直接办理注销，也需要由人

民法院出具相关法律文书后方能注销。

“涉及房产的案子标的大，打一个官司

诉讼费动辄上万。在没有纠纷的情况下，

为办手续而打官司，大多数人不能接受，也

浪费了司法资源。”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立案庭庭长柯澄川说，前几年，因离婚、继

承、析产分家、买卖等原因导致房产登记争

议的案件，黄岩法院一年就有四五十个。

为此，该院联合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司法局

签署《关于强化不动产登记司法协作机制

的纪要》，加强不动产纠纷调解和不动产登

记司法协作。

今后，对于王先生这类分家析产没有

争议的情况，由法官参与调查继承人情况，

再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所有继承人

签署一份调解协议确定房屋所有权，便可

凭调解协议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过户手

续。小陈和房产公司也可通过人民调解委

员会调解，自愿达成退房协议后，前往不动

产登记中心申请注销预售商品房备案登

记。此外，法院还与公证处、不动产登记中

心建立会商机制，联合解决此类当事人过

户难问题。

近日，王先生和小陈都成功办理了相

关手续。据了解，协作机制出台后，已妥善

处理8起纠纷，为当事人节省诉讼费超10

万元。


